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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擴展平價教保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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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-
109

• 增設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
增加1,247班(3.4萬人)，
其中預計招收2-未滿3歲
者計176班(2,726人)。

110-
111

• 再增設1,000班(2.6萬人)，
達國小校校均有幼兒園。 配套措施

公立幼兒園：免繳學費
非營利幼兒園：降低家長分攤
費用，不超過3,500元/月

低收入及中低收入：免費就讀

目標：111年公立國小校校有幼

兒園

優先於尚無附幼或非營利園之公

立國小(約708校)設置。

配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，

協助偏遠地區公立學校增設附幼，

並向下延伸收托年齡。



二、建置準公共化機制

 推動進程
107年8月於6都以外15縣市

108年8月全面推動

招收總人數 每學年 平均月 政府負擔(月) 家長自付(月)
教師與教保員
每月投保薪資

60人以下 120,000元 10,000元 5500-6500元
一般家庭幼兒每
月4,500元 ,第3
胎以上幼兒每月
3,500元;低收入
戶及中低收入戶
家庭子女免繳費

第一年不得低
於 29,000元。
第二年32,000
元61至120人 108,000元 9,000元 4500-5500元

121人以上 96,000元 8,000元 3500-4500元

合作要件
通過基礎評鑑、建物安全合格、師資配置情形符合規定、課程與教學具良
好品質等,並搭配輔導及退場等把關機制



三、準公共化幼兒園之要件

2-5歲準公

共化幼兒園

積極要件

收費

教師、教

保員薪資

2萬9

通過基礎

評鑑

建物公安

檢查申報

合格

教保人力

比符合規

定

教保服務

品質良好

消極要件

幼兒園近2年有違反

幼照法及教保服務人

員條例，且處以罰鍰

者，不得申請辦理。



四、發放2-4歲育兒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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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
對象

補助
額度

受益
情形

 綜所稅率未達20%家庭之2-4歲幼兒，
且未具下列情形者：
 「正在」領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 已接收公共或準公共化服務者

家庭類別

一般家庭 每人3萬元/年

第3胎以上子女 每人加發1.2萬元/年

• 2-4歲：108年8月起施行，全國預計每
年40萬人受惠



五、2-4歲教保服務家長繳費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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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公立
幼兒園

非營利
幼兒園

準公共化
幼兒園

其他

公幼家長自付額

 一般生：約2,500元/月

 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戶：免繳

費用

準公共化家長自付額

 一般生：4,500元/月

 第3胎以上子女：3,500元/月

 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戶：免繳

費用

非營利家長自付額

 一般生：3,500元/月

 第3胎以上子女：2,500元/月

 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戶：免繳

費用

2-4歲育兒津貼

 一般生：3萬元/年

 第3胎以上子女：加發1.2萬

元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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